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哈平西路11号，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6
164,860,343

37.97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何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哈尔
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宝田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107,058
比例（%）

98.3299

反对

票数

2,672,085
比例（%）

1.6208

弃权

票数

81,200
比例（%）

0.049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175,158
比例（%）

98.3712

反对

票数

2,672,085
比例（%）

1.6208

弃权

票数

13,100
比例（%）

0.008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185,658
比例（%）

98.3776

反对

票数

2,672,085
比例（%）

1.6208

弃权

票数

2,600
比例（%）

0.0016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107,058
比例（%）

98.3299

反对

票数

2,672,085
比例（%）

1.6208

弃权

票数

81,200
比例（%）

0.049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188,158
比例（%）

98.3791

反对

票数

2,672,085
比例（%）

1.6208

弃权

票数

100
比例（%）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109,558
比例（%）

98.3314

反对

票数

2,672,085
比例（%）

1.6208

弃权

票数

78,700
比例（%）

0.0478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2,109,558
比例（%）

98.3314

反对

票数

2,672,085
比例（%）

1.6208

弃权

票数

78,700
比例（%）

0.0478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899,352
比例（%）

98.2039

反对

票数

2,878,791
比例（%）

1.7461

弃权

票数

82,200
比例（%）

0.05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897,852
比例（%）

98.2030

反对

票数

2,880,291
比例（%）

1.7471

弃权

票数

82,200
比例（%）

0.049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914,052
比例（%）

98.2128

反对

票数

2,865,091
比例（%）

1.7378

弃权

票数

81,200
比例（%）

0.04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816,574
11,750,974
11,540,768
11,539,268
11,555,468

比例（%）

81.4837
81.0313
79.5818
79.5715
79.6832

反对

票数

2,672,085
2,672,085
2,878,791
2,880,291
2,865,091

比例（%）

18.4259
18.4259
19.8513
19.8616
19.7568

弃权

票数

13,100
78,700
82,200
82,200
81,200

比例（%）

0.0904
0.5428
0.5669
0.5669
0.56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共10项议案，全部表决通过；2、本次审议的特别决议议案：无；3、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7、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姚佳隆、李琴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23 证券简称：*ST威帝 公告编号：2025-039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222号华菱钢铁1106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阳向宏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30人，代表股份4,594,153,86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987%。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代表股份3,162,765,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779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22人，代表股份1,431,387,9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718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4,570,279,603

99.4803%

22,731,024

0.4948%

1,143,241

0.0249%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8,902,422

98.3337%

22,731,024

1.5865%

1,143,241

0.0798%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511,919

99.8990%

反对

3,498,508

0.0762%

弃权

1,143,441

0.0249%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8,134,738

99.6760%

反对

3,498,508

0.2442%

弃权

1,143,441

0.0798%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372,873

99.8959%

反对

3,670,554

0.0799%

弃权

1,110,441

0.0242%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7,995,692

99.6663%

反对

3,670,554

0.2562%

弃权

1,110,441

0.0775%

4、公司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89,229,619

99.8928%

反对

3,795,908

0.0826%

弃权

1,128,341

0.0246%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7,852,438

99.6563%

反对

3,795,908

0.2649%

弃权

1,128,341

0.0788%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659,219
反对

3,325,568
弃权

169,081 股份数量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282,038
反对

3,325,568
弃权

169,081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239% 0.0724% 0.0037%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561% 0.2321% 0.0118%

6、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801,896

99.9270%

反对

3,283,591

0.0715%

弃权

68,381

0.0015%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424,715

99.7661%

反对

3,283,591

0.2292%

弃权

68,381

0.0048%

7、公司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654,896

99.9238%

反对

3,304,591

0.0719%

弃权

194,381

0.0042%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277,715

99.7558%

反对

3,304,591

0.2306%

弃权

194,381

0.0136%

8、关于公司2025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12,563,146

98.2240%

反对

81,462,341

1.7732%

弃权

128,381

0.0028%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51,185,965

94.3054%

反对

81,462,341

5.6856%

弃权

128,381

0.0090%

9、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404,656
反对

3,632,331
弃权

116,881 股份数量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027,475
反对

3,632,331
弃权

116,881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9184% 0.0791% 0.0025%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9.7383% 0.2535% 0.0082%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不设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38,068,847

98.7792%

反对

55,697,900

1.2124%

弃权

387,121

0.0084%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376,691,666

96.0856%

反对

55,697,900

3.8874%

弃权

387,121

0.0270%

11、关于子公司深圳华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衡阳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3,161,377,181股。同
意股数达到除关联股东以外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9,389,415

99.7636%

反对

3,309,091

0.2310%

弃权

78,181

0.0055%

股份数量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429,389,415

99.7636%

反对

3,309,091

0.2310%

弃权

78,181

0.00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乾坤、唐颖媛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

意见为：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000932 公告编号：2025-37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
人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金顺安”）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86,968,42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52%；2025年5月19日，兴宁金顺安解除质押4,300,000股，占其持股
数量比例的4.9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2%；同日，兴宁金顺安质押股份数量共14,30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16.4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06%；2025年5月20日，兴宁金顺安
解除质押10,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11.5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4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信安”）及
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兴宁市众益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宁众益福”）合计持有公
司236,316,0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4.03%；合计质押股份数为188,690,000股，占合计持
股数量比例的79.85%，占公司总股本的27.17%。2025年5月20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关于告知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再解除质押的函告》，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兴宁金顺安于2025年5月19日将为其一致行动人深圳金信安借款担保质押给胡志礼先

生的部分股份4,300,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4,300,000
4.94
0.62

2025年5月19日

86,968,420
12.52

65,22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4.99
9.39

二、本次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再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上述股份解除质押后兴宁金顺安于 2025年 5月 19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中的 14,3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6%）质押给沈城荣先生，质押起始日为：2025年5月19日，质押到期日为：2026年5月17日。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现将本次质

押事项告知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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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一 致
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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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兴宁金顺安股份质押当前情况1.质押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仍由兴宁金顺安行
使。2.经向兴宁金顺安了解，兴宁金顺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并将以其自有资金及其
他经营所得等偿还本次借款。若兴宁金顺安本次借款的质押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
或平仓线时，兴宁金顺安将向沈城荣先生提供补充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金、房地产抵押
物、增加质押证券数量等）或提前清偿所担保的部分债权。由此兴宁金顺安认为本次质押担
保所产生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3.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

（三）兴宁金顺安部分股份再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兴宁金顺安于2025年5月20日将为其一致行动人深圳金信安借款担保质押给胡志礼先

生的部分股份10,000,000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兴宁市金顺安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11.50
1.44

2025年5月20日

86,968,420
12.52

69,520,000
79.94
10.01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兴宁金顺安、兴宁众益福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236,316,0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34.03%；合计质押股份数为188,690,000股，占合计持股数量比例的79.85%。具体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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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000
188,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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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一列数据因四舍五入导致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兴宁金顺安被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5,727,018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的6.5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2%。
深圳金信安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641,493股，被哈尔滨市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其所持公司股份 4,000,000 股，合计被冻结股份数 4,641,493股，合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4.2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7%。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174,390,000股将于半年内到期，占所持公司股份的

73.80%，占公司总股本的25.11%，对应融资余额35,800万元。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
的188,690,000股将于一年内到期，占所持公司股份的79.85%，占公司总股本的27.17%，对应
融资余额38,800万元。

2.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
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深圳金信安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控股
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对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

4.本次质押事项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未发生变更，不
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后业绩补偿承诺履约能力的承诺
函》中约定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不低于34%（新增发行股份稀释除外）的事项且不存在影
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前述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后续股份质押情况持续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600382 编号：临2025-039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部分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宏

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45%；董事乔红兵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11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53%；副总经理王欢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11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52%；副总经理韩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4,
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14%；董事会秘书陈果女士持有公司股份98,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24%。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董事、高管计划在本公告披露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

内，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在减持计划实
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减持计划如下：

胡宏伟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61%。
乔红兵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63%。
王欢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7,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63%。
韩伟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53%。
陈果女士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2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56%。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胡宏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08,000股

0.0245%
股权激励取得：108,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乔红兵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11,300股

0.0253%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300股

股权激励取得：108,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10,900股

0.0252%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900股

股权激励取得：108,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韩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94,350股

0.0214%
股权激励取得：94,35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果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98,800股

0.0224%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800股

股权激励取得：9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胡宏伟

不超过：27,000股

不超过：0.006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7,000股

2025年6月12日～2025年9月11日

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乔红兵

不超过：27,800股

不超过：0.006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7,800股

2025年6月12日～2025年9月11日

集中竞价交易、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王欢

不超过：27,700股

不超过：0.006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7,700股

2025年6月12日～2025年9月11日

集中竞价交易、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韩伟

不超过：23,500股

不超过：0.005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3,500股

2025年6月12日～2025年9月11日

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陈果

不超过：24,700股

不超过：0.005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4,700股

2025年6月12日～2025年9月11日

集中竞价交易、股权激励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
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董事、高管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股东因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

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
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
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729 证券简称：重庆百货 公告编号：临2025-021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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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5
191,910,714

38.81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严建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徐枞巍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王晓峰女士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31,714
比例（%）

99.9067

反对

票数

121,700
比例（%）

0.0634

弃权

票数

57,300
比例（%）

0.029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14,114
比例（%）

99.8975

反对

票数

126,500
比例（%）

0.0659

弃权

票数

70,100
比例（%）

0.036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13,014
比例（%）

99.8969

反对

票数

121,800
比例（%）

0.0634

弃权

票数

75,900
比例（%）

0.0397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08,514
比例（%）

99.8946

反对

票数

128,900
比例（%）

0.0671

弃权

票数

73,300
比例（%）

0.0383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11,814
比例（%）

99.8963

反对

票数

141,000
比例（%）

0.0734

弃权

票数

57,900
比例（%）

0.0303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09,714
比例（%）

99.8952

反对

票数

138,500
比例（%）

0.0721

弃权

票数

62,500
比例（%）

0.032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91,721,414 99.9013 128,300 0.0668 61,000 0.0319
8、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723,314
比例（%）

99.9023

反对

票数

126,500
比例（%）

0.0659

弃权

票数

60,900
比例（%）

0.0318
9、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690,014
比例（%）

99.8849

反对

票数

144,300
比例（%）

0.0751

弃权

票数

76,400
比例（%）

0.0400
10、议案名称：关于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479,792
比例（%）

99.4631

反对

票数

135,200
比例（%）

0.3322

弃权

票数

83,300
比例（%）

0.2047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严建文、王磊、张安平、王晓峰、韩晓风、张兰军、李贵闪。11、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680,014
比例（%）

99.8797

反对

票数

135,800
比例（%）

0.0707

弃权

票数

94,900
比例（%）

0.0496
1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1,682,114
比例（%）

99.8808

反对

票数

134,200
比例（%）

0.0699

弃权

票数

94,400
比例（%）

0.04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7

9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4,927,002

14,930,302

14,939,902

14,908,502

比例（%）

98.6635

98.6853

98.7487

98.5412

反对

票数

128,900

141,000

128,300

144,300

比例（%）

0.8519

0.9319

0.8480

0.9537

弃权

票数

73,300

57,900

61,000

76,400

比例（%）

0.4846

0.3828

0.4033

0.50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中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投票。
2、议案10《关于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发友、王志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11 证券简称：合锻智能 公告编号：2025-025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6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9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5,386,97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3,232,187.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以下4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1）严孟宇；
（2）福州爱派克电子有限公司；
（3）赵 伟；
（4）雷世潘。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与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6元人民币；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
（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6元人民币，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
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个人持有的本公司限
售股，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对个人持有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4元人
民币；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5 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执行。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
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54元人民币。若“沪股通”投资者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35号）、《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执行。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其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91-88267679
特此公告。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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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